
成立防疫小組

由校(園)長/班主任(負責人)

擔任防疫小組召集人

召開因應措施會議

妥適分工及建立應變機制

備妥防疫物資

預先備妥適量的耳(額)溫槍、

洗手液或肥皂，妥善運用

及管理配發之防疫物資

關心師生健康

注意教職員工生是否有發燒、

咳嗽或非過敏性流鼻水等

呼吸道症狀及身體不適等症狀

提醒儘速就醫，落實生病不上班不上課

強化衛教宣導

加強教職員工生衛教宣導

1.勤洗手

2.呼吸道衛生與咳嗽禮節

3.盡量避免出入擁擠之公共場所

環境清潔消毒

針對校園內環境及

經常接觸之設施

進行清潔消毒

維持室內通風

維持室內空氣流通

打開教室窗戶、氣窗

定期清潔、檢查通風設備

安置生病師生

校內有發燒、咳嗽

或非過敏性流鼻水等呼吸道症狀

及其他不適症狀之教職員工生

應協助安置於單獨空間，直到離校

落實通報作業

如師生確診COVID-19

立即通報主管機關或

撥打723-0250協助轉診並進行校安通報

校園防疫工作建議

開 學 防 疫
高雄市政府
2022.08.30

個人衛生習慣主動做起，保護自己也守護他人


